
資源教室服務 

 

1.身心障礙學生之身分確認: 

(1)每年的 9月及 2月皆可向輔導室提出身心障礙學生新鑑定、重新鑑定、更改

障礙類別鑑定、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的申請。 

   (因所需資料眾多，請提早和輔導室討論。) 

(2)障礙類別：智能障礙、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、語言障礙、肢體障礙、腦性麻

痺、身體病弱、情緒行為障礙、學習障礙、多重障礙、自閉症、其他障礙。 

(3)申請程序：學生或家長告知輔導教師，備妥相關資料，提出申請。案件便會

提報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，通過後送基隆特殊教育學校進行分區審

議，分區召開個案審查會議，最後由教育部鑑輔會審議。 

(4)特教鑑定相關資訊網站：衛生福利部-本部簡介-本部單位及所屬機關-護理及

健康照護司-身心障礙鑑定專區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bmx22X)  

 

2.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服務 

(1)定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及期末 IEP會議。 

(2)學生課業及生活適應輔導、專業團隊服務。 

(3)特殊教育講座、特殊教育影片宣導。 

(4)獎助學金及交通補助費申請。 

(5)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生大專院校相關升學協助。 

 


